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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206民初5654号
高玉龙（公民身份号码：5224221988****

161X）、张利辉（公民身份号码：4103251988****
0537）、王爱虎（公民身份号码：3302061969****
4033）：本院受理原告干松林与被告高玉龙、中国平安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北仑支公司、张利辉、大
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宁波分公司、王爱虎、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北仑支公司、刘灯红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诉讼须知、诉讼风险
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
令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北仑支
公司、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宁波分公司、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北仑支公司在交强险
和商业险限额按20%各赔偿原告51256.42元（精神损
害抚慰金优先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2.判令被告刘灯
红赔偿原告21378.58元中10%即2137.86元；3.判令
被告高玉龙、张利辉、王爱虎对超过被告中国平安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北仑支公司、大家财产保险
有限责任公司宁波分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市北仑支公司、刘灯红赔偿部分承担赔偿
责任；合计155907.71元。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2月20日15时00分在
本院道路交通合议庭第一庭（地址：宁波市北仑区长江
南路277号9号门3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5092号

杨强（公民身份号码：4503251987****3015）：
本院受理原告冉启胜与被告杨强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6民初5092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杨强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冉启胜装修款2500元。如未按期履
行付款义务，则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
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50元，
公告费650元，共计700元，由被告杨强负担。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破21号

2021年8月16日，本院裁定受理宁波罗斯曼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现因宁波罗斯曼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已严重资不抵债，明显丧失了清偿到期债
务的能力，符合破产条件。同时，因债务人财产不足以
清偿破产费用，应终结宁波罗斯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的破产清算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22年11
月15日裁定：一、宣告宁波罗斯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破产；二、终结宁波罗斯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破产程
序。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0221号

洪太平：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支点广告标识有限公
司慈溪浒山分公司与被告广东南国鼎峰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慈溪分公司、第三人洪太平定作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商事案
件诉讼须知、庭审网络直播告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
等法律文书和开庭传票。原告诉请判令：被告广东
南国鼎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慈溪分公司支付原告宁
波支点广告标识有限公司慈溪浒山分公司定作款
3176.67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日
之止，以3176.67元为基数，按LPR3.7计算的利息。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
日内。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潘国锋独
任审理，由代书记员周梦雪担任本案书记员，定于
2023年1月18日8时30分在本院观城法庭第一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希你准时到庭参加诉讼，若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0585号

张卫星：本院受理原告周剑锋诉被告张卫星装饰
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诉讼当事人须知、举证通知书、当事人的民事诉讼权
利和义务、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诉讼须知、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庭审网络直播规定告知书、民事裁
定书、自动履行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
内。并定于2023年1月6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机关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9566号

张军长: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慈溪直属支公司与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商事诉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庭审网络直播规定告知
书、自动履行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30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
关权利。本案定于2023年1月23日上午10时在慈
溪市人民法院第十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7292号

潘俊臣：本院受理的原告祝欢与被告潘俊臣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2）浙0282民初729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
文如下：被告潘俊臣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归还原
告祝欢借款51500元，并支付以47500元为基数自
2022年1月17日起至款项履行之日止按月利率1%计
算的利息）。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25民初5299号

李承剑（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汤泉乡侯六村东升
组020号，公民身份号码340825197604303418）：
原告金海波与被告李承剑、陶勇、王慧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具体联系住址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25民初5299号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
证通知等。原告诉请判令：1.三被告向原告返还借款
本金4661381元并支付利息（以本金4661381元为基
数自2020年7月18日起至2020年8月19日止按年利
率24%计算，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按起诉时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贷款报价利率的4
倍计算，暂计至2022年7月1日为1402558元）；2.案件
受理费由三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期限满之日
起三十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2月2日上午9:00在象
山县人民法院石浦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未至将依
法缺席判决。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25民初4832号

童海波（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小沙镇霓桥外22
号，公民身份号码330902197102067629）：本院受
理原告浙江海知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童海波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25民初4832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童海波应于生效后十五日内支
付原告浙江海知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代偿款
527795.22元，并支付利息（以527795.22元为基数，自
2022年7月6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
受理费9078元，公告费650元，合计9728元，由被告童
海波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7579号

浙江威亚墙体材料有限公司、严光飞（公民身份号
码：3306221973****2416）：原告宁波甬昇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威亚墙体材料有限公司、严光
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受理。因你们下落
不明、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
知、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等及
开庭传票。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被告严光飞为被
告浙江威亚墙体材料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2、二
被告立即支付拖欠的货款35251.20元，并支付自起
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
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二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1
月9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7025号

王敏（身份证号：3402211988****7859）：原告
胡标与被告王叶强、王敏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经
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原告诉
请：1、请求判令被告王叶强依法偿还原告货物损失
57640元；2、本案诉讼费和保全费由被告王叶强承担。
被告王叶强申请追加王敏为共同被告，对上述诉讼请
求承担赔偿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月5日9：00在余姚
法院低塘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26民初4757号

洪玲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海支行诉被告洪玲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需公告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26民初4757号民事判决书。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
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22）浙0681民初12129号

王燕、宋阁、黄鹏凯、翁梦洁：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
江凌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大象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浙江灵猫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王燕、宋阁、黄鹏
凯、翁梦洁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定于2023年2月1
日14：30在本院第二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因你们无
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2）浙0681民初12133号

冯宁：本院受理原告叶信永与被告冯宁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定于2023年2月1日9：00在本院第二十
二审判庭开庭审理，因你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11民初2746号

周广益：本院受理原告姚忠萍诉你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公告送达以外的方式向你
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411民初2746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11民初2742号

周广益：本院受理原告陆鑫蔚诉你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公告送达以外的方式向你
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411民初2742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81民初5131号

胡定安：本院受理原告海宁市海昌金歌辅料经营
部与被告胡定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481民初5131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胡定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支付原告海宁市海昌金歌辅料经营部货款
77126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728元，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费820元，合计
2548元，由被告胡定安负担。公告费560元，由被告胡
定安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直接支付给原告海宁市海
昌金歌辅料经营部）。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
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3民初5123号

王佳君：本院受理原告赵幸诉被告王佳君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2）浙0483民初5123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
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嘉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3046号

尤金桥：本院受理的原告沈占新与被告尤金桥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
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费通知书。判决如下：限
被告尤金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沈占
新借款本金5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0元，减半收取525
元，由被告尤金桥负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23民初3181号

朱海兵、朱韩军：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安吉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朱海兵、沈雪瑗、邵礼、朱韩军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

0523民初318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
判决发生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523民初3883号

童佳成：本院受理原告安吉县民间融资服务中心
有限公司诉蔡国强、童佳成、施懿娜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第一款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523民初
388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内容如下：准许原告安吉县
民间融资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撤诉。案件受理费
5185元（已减半），财产保全费4020元，公告费560
元，合计9765元，由原告安吉县民间融资服务中心有
限公司负担。本裁定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02民初7003号

高飞：本院受理原告夏旭生与被告高飞合伙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送达，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02
民初7003号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
裁定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当事人送
达地址确认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高
飞立即支付原告夏旭生出资款5万元及利润1590元及
起诉后的利息(以5159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案由审
判员项援，定于2023年1月9日9点0分在本院第五法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请你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上述诉讼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82民初13330号

义乌市尚瑞箱包厂(经营者邹秋叶)、朱昌进：本院
受理原告孙成富与被告义乌市尚瑞箱包厂、朱昌进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们送达本院(2022)浙0782民初13330号民
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义乌市
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
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初807号

陈耀飞：本院受理上诉人王伟钟与你、原审原告赖
建平、潜子良与被上诉人浙江邹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依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答辩通
知、上诉人浙江邹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上诉
状副本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上诉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3民初8190号

蒋德明：本院受理原告陆珍伟诉你加工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和证据材料、
应诉通知书（东阳法院2022年新版）、民事裁定书（转
普）、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十五日和二十日内。并定于2023年1月13日
13时40分在本院第1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3民初8924号

周小峰：本院受理原告东阳市顺祥涂料有限公司
与被告周小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转普）、开庭传票和证据材料等。原告诉称
要求：一、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91120.3元，并
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送
达后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送达后二十日内。本案由
审判员蒋倩独任审判。开庭审理日期为2023年1月
13日8时50分，开庭地点在本院第16法庭。逾期不来
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4724号

陈丽燕(住杭州市临安区高虹镇高乐村28组高虹
街53号，公民身份号码:330124198606041229):
本院受理原告刘婷婷与被告陈丽燕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
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
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通知书等法律相关材料。原告诉请：1、由被告陈丽
燕支付原告刘婷婷货款21015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
息损失自2022年7月8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
日止)；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开庭日期：2023年1月12日9时00
分，开庭地点：本院第3号审判庭。逾期不来应诉，本院
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3423号

季海英：本院受理原告楼长安诉被告季海英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视
为放弃答辩和举证。并定于2023年1月4日09时00
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3250号

符雪山：本院受理原告方翠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举证通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
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和廉政监督卡等。原告诉
称要求你归还借款12万元及其利息，并由你承担
诉讼费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月6日上午9时在
本院四楼第七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则
依法缺席审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2863号

吕昌衢：本院受理原告李耀轩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0803民初286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
上诉状。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727破14号

2020年12月1日，本院根据申请人杭州日鼎控
制技术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浙江巨福科技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在债权申报期间，共审定
14位债权人申报15笔债权共计67804838.99元。
浙江巨福科技有限公司现有破产财产已分配完
毕，暂无其他破产财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宣
告浙江巨福科技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浙江巨福科技有
限公司破产程序。 磐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921民初982号

宁波奇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袁剑飞、宁波甬舜源
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舟山市衢港油品有
限公司诉宁波奇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袁剑飞、宁波
甬舜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三被告外出住址不明，无法送达法律文
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921民初
982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舟山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岱山县人民法院
（2022）浙0825民初2269号

倪巧林、姜秋艳：本院受理浙江世辉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2）浙0825民初2269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5728号

黄慧燕：本院受理（2022）浙1004民初5728号原
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与被告黄慧
燕为信用卡纠纷一案，因被告黄慧燕外出，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
举证通知书。原告起诉要求：1.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
告其信用卡(账号：13333055)全部欠款合计人民币
231628.44元，其中本金89145.26元，利息47235.94
元，费用95247.24元(利息、费用暂计至2022年8月7
日，此后的利息、费用按领用合约约定计至实际清偿
之日止)，并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2.请
求判令被告承担原告为本案支出前期律师费1500
元；3.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案件受理费、申请费、保全费、公告费、前期律
师费、风险代理费等)；上述第一到第二项诉讼请求暂
计为233128.44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23年1月18日9时在
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2民初3897号

余双军：本院受理原告郑玲玲诉被告方峰华及你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002民初3897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确定：被告方峰华与你于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之日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郑玲玲款项
135000元，并支付以该款为基数自2022年6月1日起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标准计算的利息损失。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00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3560元，由被告方峰华及
你共同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裁定书及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胡月珍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依照法律与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与胡月珍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ZSZC-20221108-01，签署日期
2022年11月14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
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
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以及其他相关权利权益）依法转让给胡月珍。浙江省浙

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胡月珍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借款
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各方。

胡月珍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
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胡月珍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

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胡月珍
2022年 11月17日

标的债权清单 金额：万元，币种（人民币）

注：上述标的债权清单为截至2019年6月30日标的债权账面本金余额、账面利息余额等的暂估金额，如与法院裁判文书或按标的债权文件约定方式计算金额不同，则以该等法院裁判文书或债权文件确认的方式计算为准。上述标的债权
2019年6月30日至2022年11月8日的回款金额人民币零元整（小写：￥[0.00]元）不在本次转让范围之内。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宁波鑫淼混凝土构件有限公司

账面本金余额

3,000.00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1,603.55

账面本息合计

4,603.55

担保人名称

梁小华、梁小花、史纪剑、史久岳、宁波市镇海阳明山庄物资

发展有限公司

抵（质）押物

宁波市镇海阳明山庄物资发展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宁波市镇海区澥浦镇慈海北路2700号078幢的商业用房，房

屋建筑面积12313.98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7273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商服用地，最高额抵押金额4500万元。


